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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檢送考試院修正發布之職系說明書(修正「政風職系」為「廉政職系」部分)、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修正「法務行政職組」、「審檢職組」及「安全職組」部分)及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各1份。(教育部100.11.30臺人(一)字第1000212379號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有關各機關辦理勞動派遣勞務採購案件，請確實依政府採購法、勞動基準法、「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並強化履約管理等內部控制作業。（教育部100.12.01臺人（一）字第1000021573A號函）
（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部分修正條文，業奉 總統100年11月30日華總一義字第1000218922號令公布。（教育部100.12.05臺人(一)字第1000218922號函）
（四）銓敘部、考選部令修正「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修正人事查核人員等9考試類科適用職系部分），自中華民國100年11月2日生效。（銓敘部100.11.22部法三字第1003486783號暨考選部選規一字第1000007237號令）
（五）銓敘部令，應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高員三級考試技術類都市計畫技術科考試及格人員得適用都市計畫技術職系。（教育部100.12.14臺人(一)字第1000226474號函）
（六）考試院100年12月6日考臺組壹一字第10000100991號令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第4條、第5條修正條文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教育部100.12.19臺人(一)字第1000230016號書函）
（七）銓敘部令，應特種考試交通事業公路人員考試員級考試技術類汽車工程科考試及格人員得適用機械工程職系。（教育部100.12.22臺人（一）字第1000230330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法務部函釋，有關各檢查機關對於各機關繫屬司法機關偵審中之公務人員案件，經裁定羈押、停止羈押或其他處處置，是否以公文或其他書面通知服務機關一案。(教育部100.11.29臺人(二)字第1000215315號函)
（二）請向同仁宣導考績（成）之評定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4條所稱利益，如知有利益衝突時應即自行迴避。（教育部100.12.01臺政字第1000215893號書函）
（三）立法院第7屆第8會期第7次會議修正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時，通過之附帶決議，有關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經依法提起行政救濟後，受上級機關撤銷決定或法院撤銷判決者，原處分機關與承辦案件有關人員應列入績效評比及行政考核，以保障人民權益與避免增加訟累一節，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貴屬公務人員處理業務，如有上開附帶決議所述情形，請錄案作為辦理相關人員平時考核與考績（成）作業之參據。(教育部100.12.06臺人(二)字第1000218572號函)

（四）各級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非屬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適（準）用對象，爰渠等人員於下班時間、未動用工作場所資源下，尊重其參與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活動；至公立學校校長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仍應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辦理。（教育部100.12.09臺人（二）字第1000216418號函）

（五）教育部前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為利教學進度安排、銜接需求及學校校務運作』等由，得否逕予規範教師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每次申請不得少於6個月』或『每次申請以學期為單位』」疑義，函詢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並經該會函復略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點應以受僱者實際需求而定，如於相關規定逕予規範教師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每次申請不得少於6個月」或「每次申請以學期為單位」，恐與法有違。俟後教育部另函建請該會修正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第2條，以學生受教權為考量而增訂「但教師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應以學期為單位」，經該會函復認恐有違性別工作平等法育嬰留職停薪之立法意旨，無法保障受僱者之權益為由，不予採納。是以，有關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點應以受僱者實際需求而定，惟學校仍得與教師協商合致，尚不得逕予要求配合以「自開學前一週至當學期（年）休業式後一週」為原則，或結束時點應配合「至學期終了之日（1月31日或7月31日）」。（教育部100.12.28.臺人（二）字第1000923636號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銓敘部函以，有關申請次年1月2日以後退休生效者，其前一年度考績(含考成)未及經教育部或核定機關審定時，應以考績核定權責機關核定後出具之考績證明，據以審定退休等級，以簡化程序。（教育部100.11.22臺人（三）字第1000210051號函）

（二）銓敘部書函以，有關因案停職公務人員逾屆齡退休之至遲生效日後，因所涉案件經判決無罪確定而復職申請退休者，其停職期間之薪資補發及退休金核發疑義一案，停職之公務人員逾屆齡退休年齡者，應以其原因消滅之次日為退休生效日；其自「應屆齡退休之至遲生效日」至「實際辦理退休生效日前1日止」之期間，不得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但上開期間已發之半薪得從寬不予追繳，但不再補發半薪。（教育部100.12.01臺人(三)字第10002179341號書函）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以，「人事服務網」自即日起增加「公務人員履歷表個人簡要自述」登打功能。各機關(學校)應於報送初任公職人員之人事資料至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隔日起，要求初任人員至「人事服務網」之「個人簡要自述」系統，登打個人簡要自述。如有相關操作問題請詳閱操作說明或洽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資訊客服專線(049-2359108)。（教育部人事處100.12.07臺人處字第1000216701號書函）
（四）本校100年12月6日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核定之「國立高雄大學行政（教學）助理工作規則」（以下簡稱工作規則），修正重點如下：

1.修正工作規則第35條兼職兼課規定： 將該條文修正為行政（教學）助理於正常工作時間內，不得在外兼職兼課…，並增列第二項行政（教學）助理於正常工作時間外，如有校外兼職兼課之情形者，及第三項行政（教學）助理如於正常工作時間外自行兼職兼課，而影響本職工作之懲處。

2.修正工作規則第65條自請退休規定：增列第三項為「服務滿10年以上年滿60歲者。」

3.修正工作規則附件3：本校行政（教學）助理支給報酬標準表自100年7月1日起調整薪點為每點108.5元計算。

4.修正工作規則附件5：本校職員獎懲辦法增訂第五條第八項為「對於協助辦理性別平等業務，圓滿達成任務者」，並將原第八項變更為第九項。

5.修正後工作規則請逕至法令規章項下參閱。（http://www.person.nuk.edu.tw/person/modules/content/index.php?id=64）

四、其他
（一）本（100）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業經考試院組成評審委員會議，決議10位得獎人及特別獎得獎人名單，並訂於本年12月15日（星期四）下午3時於考試院傳賢樓10樓大禮堂舉行表揚大會；考試院本年特製作傑出貢獻獎專屬網頁（http://www.topwin.com.tw/mocs），並自本年11月17日起於該網站舉辦有獎徵答抽獎活動，參加活動即有機會抽中iPad 2。（教育部100.11.30臺人(二)字第1000214563B號書函）

（二）教育部轉知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條文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該院處務規程除另有規定者外，亦同。各行政規則內容涉及現行該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及該院各單位之權限業務規定未及配合修正者，業經該院以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九日院臺規字第1000108402號令定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相關權限業務改由調整後之該院相關業務處承接辦理。（教育部100.12.23臺法字第1000231980號函）

（三）教育部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為提倡節能減碳政策，辦理公開徵選時，建請於公告時註明未獲通知面試或錄取之應徵者如需返還書面應徵資料，可附回郵信封俾利郵寄字樣，以落實環保政策。（教育部100.12.22.臺人（一）第1000231323號書函）
（四）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推出101年度「公務人員一泊二食優惠專案」，請多加利用，相關訊息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www.hrd.gov.tw/content/news/news01in.aspx?sid=1751）

（五）內政部公告100年度合宜住宅承購資格證明受理申請期間1001223至1011231止，申請書及相關規定可至內政部營建署網站(網址：http://www.cpami.gov.tw)下載或就近向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免費索取。

政風法令宣導
一、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中立法）第13條規定：「各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於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止之選舉期間，應禁止政黨、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並應於辦公、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張貼禁止競選活動之告示。」為應101年第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將屆，請依上開中立法第13條後段規定，於辦公、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張貼旨揭告示說明，以維機關學校行政中立形象。（教育部100.11.28臺人(二)字第1000206001號函）
二、教育部函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0年11月9日公訓字第1000017033號函說明段略以，請各機關（構）學校自即日起至101年1月13日止，運用所屬公共資源辦理：（教育部100.12.6臺人(二)字第1000220258號書函）

（一）網頁連結：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及宣導專區（網址：http://www.csptc.gov.tw/pages/list.aspx?Node=846&Type=1&Index=2），請中央及地方機關及其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將該專區圖片及連結網址掛網宣導。

（二）LED電子看板（跑馬燈）：請中央及地方機關及其所屬各機關（構）學校於該管LED電子看板（跑馬燈）輪流播放以下4則宣導「不分顏色，不分黨派，行政中立在於心中的那把公正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國家進步的動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行政中立，全民得益；依法行政，公平公正！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行政要中立，國家更安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三）LED電視牆：請中央及地方機關及其所屬各機關（構）學校於該管LED電子看板（跑馬燈）輪流播放該會舉辦「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創意寫作及圖稿徵選比賽」之創意漫畫及徵圖12篇得獎作品，每幅作品停格約3至5秒不等。
三、教育部檢送100年10月25日「中央廉政委員會」第8次委員會議紀錄1份，請參考http://www.person.nuk.edu.tw/person/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866。（教育部100.12.16臺政字第1000228857號書函）

人事活動訊息
一、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請本校推薦2位法學教授擔任該院101年度「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委員。（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12.14雄分院金文字第1000000583號函）
人 事 動 態

一、本校人員異動名冊如下：
	姓名
	動態
	新職單位/職稱
	原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吳永吉
	離職
	
	總務處

駐衛警察
	101.01.01
	

	梁億華
	離職
	
	總務處

行政助理
	101.01.01
	

	李學品
	離職
	
	秘書室

職務代理人
	101.01.02
	


二、派遣人力派駐本校異動情形： 
	姓名
	動態
	服務單位
	所屬派遣廠商
	生效日期
	備考

	吳雅惠
	到職
	總務處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12.01
	

	吳沁樺
	離職
	EMBA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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